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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婚後財產是夫妻共有嗎？對⽅不負擔家⽤也不顧⼩孩，離婚還可以分⼀
半嗎？——簡介修法後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

⽂:戴雯琪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2-12-16

本⽂

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最重要的條⽂––⺠法第1030條之1[1]，⽴法院在2020年12⽉30⽇時三讀通過修正
草案，之後新法也在2021⽉1⽉20⽇公布施⾏。

新修正的⺠法第1030條之1主要新增第3項，其餘部分則無更動。新增的部分，是說明法院在分配夫妻剩餘財
產時，要綜合判斷雙⽅對家裡的貢獻付出、對⼩孩的照顧、分居多久等等，不能⼀律平均分配。很多⼈想了解
的是，這次修法條⽂，對於法院在處理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的案件時，會有何影響？

⼀、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前的暖⾝題

要了解這次修法造成的影響，我們要先知道什麼情況下可以請求婚後剩餘財產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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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夫妻剩餘財產不⼀定要平分？
資料來源：戴雯琪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只有法定財產制才可以請求分配剩餘財產

依⺠法規定，夫妻財產制可分為法定財產制及約定財產制兩種[2]，其中約定財產制需訂定書⾯契約，並且要向
法院聲請登記後才得以對抗第三⼈[3]，⽽夫妻若未以書⾯約定財產制，即為法定財產制。根據⺠法第1030條



之1的規定，只有在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」時，才能請求剩餘財產分配，因此約定財產制是無法請求的。

（⼆）3種常⾒的請求時點：離婚、⼀⽅死亡、改採約定財產制

既然說法定財產制「消滅時」才能請求，那麼，法定財產制關係在什麼情況下會消滅呢？⼀般最常⾒的⼤概就
是離婚，或是夫妻⼀⽅死亡。

另外若夫妻在結婚⼀段時間後才決定改採約定財產制，原本的法定財產制就會在雙⽅以書⾯訂定約定財產制契
約時隨之消滅，這時夫妻的⼀⽅也可以請求剩餘財產分配。

⼆、結婚後，財產不會變成夫妻共有

（⼀）沒有特別約定，就各⾃擁有財產、⾃⾏處分

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很多⼈誤認為可以請求剩餘財產分配，就代表「夫妻婚後財產是共有的」，實際上並⾮如
此。通常⼤家不會特別約定夫妻財產制，⽽採取法定財產制，那就會依照⺠法第1017條規定[4]，夫或妻的財
產由夫妻各⾃所有第1018條則規定，夫或妻各⾃管理、使⽤、收益及處分⾃⼰的財產[5]。

⾃以上規定可看出，法定財產制中，無論是夫妻的婚前財產還是婚後財產，都是夫妻各⾃所有，各⾃管理、使
⽤、收益及處分。只有在「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」時，夫妻的⼀⽅才能就雙⽅婚後剩餘財產的差額請求分配。

（⼆）舉例說明

A與B婚後並未以書⾯約定財產制，故屬法定財產制。雙⽅離婚時A婚後財產有500萬，婚後負債100萬；B婚
後財產有300萬，無婚後負債，那麼雙⽅婚後剩餘財產的差額就是（500萬-100萬）-300萬＝100萬，B可以
向A請求100萬的1∕2，即50萬。

但這是在離婚，也就是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才能請求，雙⽅婚姻存續期間，A、B的財產都是各⾃處分、管
理及使⽤，無須經過對⽅同意，B也不能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。

三、修法後，剩餘財產到底怎麼分？

（⼀）⽴法理由怎麼說？

最後來談談這次新增的⺠法第1030條之1第3項，它的⽴法理由提到[6]：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是為了保護婚姻
中經濟弱勢的⼀⽅，彰顯他對婚姻的貢獻，但如果每個具體個案都⼀律平均分配，可能會發⽣顯失公平的情
形。

這次修法增加⼀些標準作為法官判案審酌的參考，包括夫妻婚姻存續期間的家事勞動、⼦⼥照顧養育、對家庭
付出的整體協⼒狀況（包含對家庭⽣活的情感維繫）、共同⽣活及分居時間的久暫、婚後財產取得時間、雙⽅



的經濟能⼒等因素等。例如夫妻難以共通⽣活⽽分居，則分居期間夫妻⼀⽅如果對於婚姻⽣活無貢獻或協⼒，
法院就應該審酌，調整或免除沒有貢獻者的分配額。

（⼆）離婚時，財產不是絕對⼀⼑平分

由⽴法理由可看出，其實婚後剩餘財產分配本來就不是絕對平均分配，在這次修法之前，法院本即可依原法條
第2項，考量夫妻在婚姻⽣活中的貢獻或協⼒後，若發現平均分配有失公平，便能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。只是
修法前的法條概念較抽象，導致過去法院使⽤這條調整婚後剩餘財產分配額的案例並不多。

（三）調整、免除剩餘財產分配的具體標準

這次修法特別增訂第3項，讓法院有更具體的判斷標準，包括可以衡量以下因素：

法院可以⽤以上標準調整或免除分配額，往後也許能夠有更多成功使⽤⺠法第1030條之1第2項、第3項去調
整或免除對⽅分配額的案例。

（四）打官司要有證據！建議提出……

前⾯提及法院衡量夫妻剩餘財產分配時審酌的事項，然⽽婚姻關係存續當中，很多⾦錢或是家務付出都難以量
化和舉證，法院也不可能在無其他客觀證據的情況下，僅依⼀⽅⼝頭陳述，就認定有「剩餘財產平均分配顯失
公平」的情況。

因此，若婚姻中另⼀半有完全不負擔家⽤也不照顧教養⼦⼥，或其他對婚姻及家庭維繫毫無貢獻，且⽇後若離
婚時，很有可能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的情況，務必要盡量蒐集相關證據，例如整理⾃⼰⽀出家⽤的單據、對⽅⻑

1. 

夫妻的家事勞動、
2. 

⼦⼥照顧養育、
3. 

對家庭的整體付出、
4. 

共同⽣活及分居的時間、
5. 

婚後財產取得時間、
6. 

經濟能⼒等。



期不歸家的證明等，以利法院作為判斷是否可調整分配額的依據喔！

註腳

標籤

   ⺠法第1030條之1：「
I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⽅剩
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。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：
⼀、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。
⼆、慰撫⾦。
II 夫妻之⼀⽅對於婚姻⽣活無貢獻或協⼒，或有其他情事，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，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
分配額。
III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，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、⼦⼥照顧養育、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
⼒狀況、共同⽣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、婚後財產取得時間、雙⽅之經濟能⼒等因素。
IV 第⼀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。但已依契約承諾，或已起訴者，不在此限。
V 第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，⾃請求權⼈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，⼆年間不⾏使⽽消滅。⾃法
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，逾五年者，亦同。」

[1]

   ⺠法第1004條：「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財產制中，選擇其⼀，為其夫妻
財產制。」
⺠法第1005條：「夫妻未以契約訂⽴夫妻財產制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以法定財產制，為其夫妻財產
制。」

[2]

   ⺠法第1007條：「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訂⽴、變更或廢⽌，應以書⾯為之。」
⺠法第1008條：「
I 夫妻財產制契約之訂⽴、變更或廢⽌，⾮經登記，不得以之對抗第三⼈。
II 前項夫妻財產制契約之登記，不影響依其他法律所為財產權登記之效⼒。
III 第⼀項之登記，另以法律定之。」
關於夫妻財產制的登記，可以參考司法院（n.d.），《法⼈及夫妻財產登記公告查詢》。

[3]

   ⺠法第1017條：「
I 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，由夫妻各⾃所有。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，推定為婚後
財產；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，推定為夫妻共有。
II 夫或妻婚前財產，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⽣之孳息，視為婚後財產。
III 夫妻以契約訂⽴夫妻財產制後，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改⽤法定財產制者，其改⽤前之財產視為婚前財產
。」

[4]

   ⺠法第1018條：「夫或妻各⾃管理、使⽤、收益及處分其財產。」[5]

   ⺠法第1030條之1⽴法理由。[6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030-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00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00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00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008
https://aomp109.judicial.gov.tw/judbp/whd6k/WHD6K01.htm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01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1018
https://mojlaw.moj.gov.tw/LawContentReason.aspx?LSID=FL001351&LawNo=1030-1


 離婚，剩餘財產分配，夫妻財產，法定財產制，證據
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9%9B%A2%E5%A9%9A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89%A9%E9%A4%98%E8%B2%A1%E7%94%A2%E5%88%86%E9%85%8D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5%A4%AB%E5%A6%BB%E8%B2%A1%E7%94%A2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6%B3%95%E5%AE%9A%E8%B2%A1%E7%94%A2%E5%88%B6');
javascript:SearchHandle.go('%E8%AD%89%E6%93%9A');

	結婚後財產是夫妻共有嗎？對方不負擔家用也不顧小孩，離婚還可以分一半嗎？——簡介修法後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
	一、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前的暖身題
	（一）只有法定財產制才可以請求分配剩餘財產
	（二）3種常見的請求時點：離婚、一方死亡、改採約定財產制

	二、結婚後，財產不會變成夫妻共有
	（一）沒有特別約定，就各自擁有財產、自行處分
	（二）舉例說明

	三、修法後，剩餘財產到底怎麼分？
	（一）立法理由怎麼說？
	（二）離婚時，財產不是絕對一刀平分
	（三）調整、免除剩餘財產分配的具體標準
	（四）打官司要有證據！建議提出……



